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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民政局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1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县民政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为目标，紧紧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更好地发挥法治在推动我县民政事业发展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现将2021年民政局法治建设工作总结如下：

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成立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坚持做到“四个亲自”，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领域的各项工作及时安排和督促，积极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二是认真组织学习，树牢法治观念。通过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在学习强国APP学习等方式，系统学习宪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学习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系列文件精神的思想自觉性和行动自觉性，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二）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宣传工作。在“清明节”“七夕节”“慈善日”“12.4国家宪法日”等传统节日及重要时点，通过集中学习、政策宣讲、发放传单、展板展示等形式，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法治政策宣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各类民政常用法律法规，聘请同方律师事务所1名职业律师常年提供顾问服务；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救助政策宣传，采取政策宣讲、入户宣传等形式宣传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等政策法规，引导村民知晓规定、明白范围、清楚标准；结合民政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年内多次组织业务科室、局属单位人员参加社会救助业务培训、养老机构服务、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者等一系列业务培训。

（三）依法履行职责，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一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对涉及重要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规划、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考核、录用任免及奖惩等重要事宜，严格执行集体审议规范性文件及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决策程序，全年共研究报备“三重一大”事项38项。二是依法做好行业协会监管工作，对多家社会组织进行实地检查，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县规范和清理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部署动员会，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清理工作，规范收费行为，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三是全年对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消防和食品安全、雨雪寒潮天气预防等工作进行了24次督导检查。
（四）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依法接受监督。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坚持在局党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制度，全天候畅通信访热线、救助热线、政务网站留言栏等社会监督渠道，及时受理、妥善解决、按时反馈群众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关切；主动强化内部监督。建立健全交办、督办、约谈、通报等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层级监督常态化、长效化。加强重点部门内控监督，严防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在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权力滥用。结合每年“两代表一委员”的议案建议和提案的办理，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切实改进工作。及时研究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今年共办理1件人大代表议案建议、3件政协委员提案，所有建议提案都按计划逐一办理并在法定时间内进行回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年来，县民政局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与法治政府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工作开展不平衡，部分人员未引起足够重视，工作完成情况存在差距；二是创新力度不够，宣传形式较为陈旧，普法教育形式比较单一，活动形式有待进一步丰富。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局将继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民政法治建设水平。一是强化法治建设业务人员培训。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运用能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保障执法质量。二是继续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推进全市社会服务机构专项整治，结合专项整治方案部署，清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整治和开展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行为。三是组织引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四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健全行政决策，规范行政行为。对照国家和省出台的有关民政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健全完善配套性文件。五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民政建设，全面落实各项民政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民政行政执法水平。持续加强法治民政文化建设。六是积极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阵地，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合作，充分展示法治民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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